甬团办〔2009〕35号

关于评选2009年度宁波市优秀团刊的通知

各县(市)区团委、市直属单位团组织：

在过去的一年里，团刊作为共青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展示自我、交流经验的一个重要阵地，在广泛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深入报道、研究团的各项工作，扎实推进团的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进一步提高全市各级团组织自办团刊的质量，充分发挥团刊在引导舆论、凝聚青年、创造文化中的积极作用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2009年度宁波市“优秀团刊”评比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比范围

全市各级团组织主办的各类团刊，团市委本级主办团刊不参加评比。

二、评比条件

1、有专人负责编撰，有相对固定的编委会。

2、有一定的发放量，内容丰富，指导性强，深受团员青年的喜爱。

3、定期出刊，全年不少于4期(含4期)。

以上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方能报送。

三、评比表彰方法 

1、符合参评条件的各级团组织，请在2009年12月31日前将参评团刊的2009年最后一期样本寄送至团市委办公室，信封上注明“参评团刊”字样，逾期视作自动放弃(以邮戳为准)。

2、团市委将组织专家对上报的团刊样本进行评比，评选出若干团刊授予2009年度宁波市“优秀团刊”称号，并发文予以表彰。

3、《宁波团情》、《宁波青年网》将选登一些优秀团刊上的文章，并介绍宣传办刊思路、经验。

四、其它事宜

1、参评团刊样本上报后不得调换，评比结束后样本不再归还。

2、各上报单位需明确一位联系人，并把姓名、联系电话与团刊样本一起上报。

3、样本寄送地址：宁波市解放北路91号市政府北大院宁波团市委办公室， 邮编：315010，联系人:张旦旦，联系电话：8718667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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